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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  和平 國小 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

第   三  次會議紀錄 
時間：110年 07月 09日 09時 00分~ 

地點：委員個別視訊位置  

主席：校長/吳子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註冊/侯素真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一、 等一下開會時，請負責報告課程計畫的老師先把畫面切換到該年段 

的計畫再進行報告。 

二、 今年四至六年級提前將校本課程重新使用 108課綱的格式來撰寫， 

大家辛苦一次，以後就可以比較輕鬆。 

貳、業務報告 

    一、今天課發會的主要內容是審核普通班課程計畫和特殊教育課程計畫。 

    二、各學年報告 110學年度普通班課程計畫。     

參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審查 110 學年度學校普通班課程計畫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針對本學期課程計畫內容，請 110學年度各學年主任報告 110學年度 

        校本課程計畫規劃情形並提請討論。 

討  論：校長：聽完各年段的課程計畫說明，提出幾點請大家修正。  

1. 家政教育、失智教育、交通安全教育等議題請融入各科有相

關的教材中，並標示出來。 

2. 不論是簿訂或校定課程請依 108課綱使用規定之表格，仍使

用舊表格者請修正。 

3. 法定課程議題總表，彈性課程/融入領域教學欄位寫自編課 
程，應修正為彈性課程。 

4. 其他類課程分全校性活動和全學年活動，凡是某某活動者都 
應修正為某某課程。 

        註冊：上述四點，第 1、2點請各年段代表負責修正，第 3、4點統一 

              由註冊這邊做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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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110學年度課程計畫一致審核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審查 110 學年度資源班課程計畫。 
說  明：1.依據「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」明訂各校將特教課程計畫納 

         入全校課程總體計畫送主管機關備查。另查，依屏東縣政府 105年 6 

         月 15日屏府教特字第 10519554900號函之說明二「校內課程發展委 

         員會應納入特殊教育教師代表，並將特殊教育課程納入學校課程計 

         畫審議會議中。」 

2.請學校課發會委員檢視如下事項 

 (1)特教學生基本資料及學習內容。 

 (2)特教教師所送課表結束是否達法定授課節數。 

 (3)授課課表與課程計畫一致。 

討  論：川銘(特教師)-本校資源班課程計畫由特教教師共同討論撰寫，依照 
教育處規定格式撰寫每週課程進度，並根據特殊需求學生的需求設計 
課程，在部定課程方面，會替學生們規劃國語和數學課程，在特殊需 

求領域課程方面，會替學生們規劃學習策略與社會技巧課程。 

決  議：審查通過。 

 
肆、臨時動議： 

伍、散會：00 時 0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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